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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十三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資源字第10643013230號令修正發布第3、4、8、9、10～13、16、18～23、25、27、29、30、35條條文；增訂第9-1條條文
【法規來源】學術教育或專為網路研發實驗目的之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§8


